章程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一）社团名称：苏州大学文学院竞智思辩社
（二）社团类别：兴趣爱好类
（三）社团宗旨：竞才竞智，展示自我，培养同学们的辩论才能，为文学院辩论队增添新鲜血液。营造校园辩论气氛。
（四）活动范围：举办及参与辩论赛、开办讲座、交流会等。
（五）活动场所：苏州大学读书湖校区第五、六食堂，教室租借
（六）活动方式：辩社每年组队参加各类校赛、院际赛、院内赛和挑战赛。
· 新生辩论赛　新生辩论赛是我院大一新生入学后参加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大型院内活动，它不仅为新生同学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大舞台，也是我社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
· 专家讲座　本社的指导老师由文学院陈子平教授担任。他带领的苏大校辩论队在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赛中获得第二的成绩后一举成名。“苏大三剑客”之一的称号也由此而来。作为我社的指导老师，陈子平博士定期为我社辩论队员做专题讲座，讲述辩论知识，传授辩论技巧。
· 联合辩论赛　每学年的第二学期，辩社会联合苏大兄弟院系的一些传统辩论强队，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联合辩论塞。
· 不定期社团交流　原则上每月组织一次社团间或社团内的交流活动，旨在增进社内社员及兄弟社团间的合作与交流。
第二章  社团成员的资格、权利与义务
（一）资格
    凡苏州大学在籍全日制本科学生，不分民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热爱辩论并承认本章程者均可成为社团成员。
（二）招新方式
1．面向全校统一招新
2．从院内的新生辩论赛上选拔（届时将保留8-10位辩手组成院辩论队，代表院系参加两年一度的校辩论赛）
（三）权利
1、社员有权参加社员负责人竞选的权利
2、社员有权参加社团的一切集体活动
3、社员有权对社团的活动形式、管理制度提出意见和批评
（四）义务
1、社员有义务协助社团负责人组织和管理社团相关事宜
2、社员有义务对社团的荣誉、利益负责
3、社员有义务参加社团的活动
第三章  组织管理制度、执行机构的产生程序及权限
（一）组织管理制度
1、每名成员必须遵守本章程所述义务。
2、集体活动或社团安排的义务活动如有事缺席应提前向社长或负责人请假并说明情况。连续缺席三次或累计缺席五次视为自动退出社团。
3、社团成员在社长和负责人领导下进行各项活动，作好分配的各项任务，无特殊情况不得无故拒绝或顶撞，成员有权向社长提出意见，社长有义务给予解释。（二）执行机构的产生程序及其权限
1、社团社长、各部门负责人人选由前任社长提名，经团委老师审定后由社员全体成员通过等额选举，投票选举产生。
2、凡社团成员均有权就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前任社长与负责人有义务就此给出合理解释。
3、前任社长与负责人在退出社团有权利对新任社长与负责人给予监督。
第4章 财务管理、经费使用的原则
1、本社团不收社费，活动经费由院里提供，也可经过院里同意后拉赞助商。
2、财务由社团指定人员统一管理，每月向社长汇报一次社团开销情况，做好账目并保留收据发票，以待查看、商讨。
3、社长及负责人有权利不定时查看账目。
第五章 负责人的条件、权限和产生、罢免的程序
（一）负责人条件和权限
社团社长应对社团工作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驾御能力，有较高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意识，在面对重大问题时有较强的决断能力，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能切实饯行社团所承担的各项任务，对于社团职权范围内的各项事务享有最高决定权，也承担最高责任。
（二）负责人产生、罢免的程序
社团每学期举行一次全体社员大会，全体社员4/5到场，表决结果方被承认有效。社长与负责人一年一换届，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有超过2/3的社团成员认为应届社长或负责人不合格即罢免。
第6章 章程修改、社团终止的程序
（1） 章程修改的程序
    需要修改新增或删除章程条例应有超过1/2的成员提出，并在社团会议上投票表决，超过2/3赞成即通过修改。
（2） 社团终止的程序
    如社团成员超过2/3认为本社团已无继续开展的意义，本社团即宣告终止。
第7章 部门机构设置
辩社设社长、副社长各一名，下设竞、智、思、辩四个部门。
· 竞（秘书处）：负责一学期的活动计划、具体活动的策划、活动中的记录和摄影、活动后的通讯、活动小结、学期总结等材料工作。
· 智（活动部）：负责具体活动的筹备、联络、组织以及相关事宜。
· 思（企划部）：负责具体活动的海报设计等宣传工作。
· 辩（论辩部）：负责与辩论本身有关的技术性工作，如每学年的招新工作、新社员的培养、具体辩论赛的指导等。
第八章 附则
1、社团成员的行为在宪法、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如做出违反相应法律法规的行为，本社团概不负责。
2、社团成员应在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的前提下完成社团任务。
3、本章程解释权属于本社团所有。
